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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 

       （2026）苏 0591 破申 15 号    

申请人：杭州金顺星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

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久居云中心 2 幢 708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叶逢锋。

被申请人：苏州明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苏州

工业园区九章路 69 号理想创新大厦 2 幢 503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春江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朱元婷，该公司员工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申请人杭州金顺星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金顺星公司）同意并申请，本院作出（2025）苏 0591

执 8546 号执行决定书及（2025）苏 0591 执 8546 号之一

中止执行裁定书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破产审查。2026

年 1 月 14 日，本院对苏州明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明威新材料公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

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，现已审查完

毕。

申请人金顺星公司称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明威新材料公

司买卖合同纠纷经本院审理并作出（2025）苏 0591 民初

3498 号民事调解书。申请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

案号（2025）苏 0591 执 8546 号，被申请人暂无可供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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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产。应当认定被申请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第四条明显

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。故申请人依据相关规定，申请对被申

请人明威新材料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被申请人明威新材料公司在听证中称，公司后续是有清

偿能力的，公司正在追收应收账款，具备通过和解方式清偿

债务的可能性，希望与申请人和解。

经审查，明威新材料公司设立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，

工商注册登记地苏州工业园区九章路 69 号理想创新大厦 2

幢 503 室，注册资本 500 万元整；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

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有色金属合金制造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

有色金属压延加工；金属结构制造；金属结构销售；光学玻

璃制造；光学玻璃销售；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；玻

璃制造；五金产品制造；五金产品批发；合成材料销售；耐

火材料销售；耐火材料生产；电子产品销售；日用杂品制造；

消防器材销售；劳动保护用品销售；电气设备销售；机械设

备租赁；特种设备销售；国内货物运输代理；道路货物运输

站经营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推广；金属材料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装饰

材料销售；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（象牙及其制品除

外）；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

门窗制造加工；门窗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

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5）苏 0591 民初

3498 号民事调解书，该调解书载明：被告明威新材料公司

确认应支付原告金顺星公司货款 365263.45 元及律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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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 元，合计 370263.45 元，此款被告分期支付原告，分

别于 2025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原告 16 万元，于 2025 年 6

月 30 日前支付原告 10 万元，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

原告 110263.45 元；若上述款项被告明威新材料公司有任

意一期未按期足额支付原告金顺星公司，被告需另行支付以

365263.45 元为基数，自 2025 年 5 月 31 日起至实际支付

之日止，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

市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计算的违约金，原告可就被告剩余未

付款项及违约金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案件受理费

3427 元，由被告苏明威新材料公司负担。因被申请人明威

新材料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金顺星公司

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执行过程中，查到被申请人明威新材

料公司名下银行存款 48000 余元（本案系轮候冻结），未

发现被申请人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本案执行标的均

尚未执行到位。经债权人金顺星公司同意并申请，本院决定

将该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截至本裁定作出之日，被申请

人尚未与申请人达成和解，申请人向本院申请继续审查其破

产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明威新材料公司住所地在苏州工业

园区，且其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，属于破产适格

主体。被申请人明威新材料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经法

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债务，符合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。

被申请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不符合破产条件。申请人

金顺星公司对被申请人明威新材料公司的债权经生效法律

文书确认，申请人以债权人身份提出的破产申请符合法律规

定，应予以受理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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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七条、第十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、第四

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杭州金顺星贸易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苏州

明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 曹黎丰    

审  判  员    王贤成    

审  判  员    韦  超    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二日    

法 官 助 理    赵心琪

书  记  员    胡  蓉    


